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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调整排污费征收标准的通知
 
各市、县（区、市）物价局、财政局、环保局、经济贸易委员会：
　　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发[2007]15号）、《省政府关于印发推进环境保护工作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苏政发〔2006〕92号）精神，并报经省政府同意，从2007年7月1日起，提高排污费征收标准。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排污费征收标准
　　1、废气排污费征收标准，由0.6元/污染当量，提高到1.2元/污染当量。
　　2、污水排污费征收标准，由0.7元/污染当量，提高到0.9元/污染当量。
　　对符合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且排入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不征收污水排污费；对排放污水超过国家或地方规定标准的排污者，在缴纳污水处理费的同时，还应缴纳污水超标排污费。
　　3、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排污费、噪声超标排污费征收标准暂不调整，仍按原规定执行。
　　二、排污费征收、减免、使用办法仍按原国家和省规定执行。
　　三、各级价格、财政、环保、经贸部门要密切配合，切实做好政策实施的宣传解释工作，严格执行排污费征收标准，加强排污费征收管理，确保排污费依法、及时、足额征收，决不允许以任何理由违规减免排污费。各级环保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大执法力度，对重点行业、企业强化监管，对偷排、无故停用脱硫、污水处理等污染防治设施的，要加大处罚力度。各级财政、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环境保护专项资金使用的管理和监督，排污费必须纳入财政预算，列入环境保护专项资金进行管理，主要用于环境治理的拨款补助或者贷款贴息。
 
　　四、本通知由省物价局会同省财政厅、省环境保护厅、省经济贸易委员会负责解释。
    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到当地价格主管部门变更《收费许可证》，使用省财政厅统一印制的收费票据，实行亮证收费，严格执行收费公示制度，接受价格部门的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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